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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出席「澳大利亞聯邦 

   監察使公署 40 週年慶暨論壇」出國報告 

壹、 前言 

一、 出訪紀要 

本 院 係 「 國 際 監 察 組 織 」（ International 

Ombudsman Institute，下稱 IOI）具有投票資格之正

式會員，會籍隸屬澳紐及太平洋地區（Australasian 

and Pacific Ombudsman Region，下稱 APOR），歷年

均善盡會員義務並積極參與各項活動，與各成員互動

良好。 

本（2017）年係 APOR 成員「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

公署」（Commonwealth Ombudsman，下稱公署或聯邦

監察使公署）成立 40 週年，張院長博雅受邀並率陳

委員小紅等一行 4 人出席，以延續深化與 APOR 監察

成員之交往，加強並拓展區域情誼。 

第 5 屆監察委員自就任以來，對於本院國際交流

與國際監察事務工作之持續推動，不遺餘力。張院長

多次率員出席 IOI 相關區域會議。
1
本次會議係聯邦監

察使公署特函邀請張院長出席，顯見本院於國際監察

交流之耕耘有成，別具意義。代表團為落實監察職

權，亦順道巡察駐澳大利亞代表處，賡續瞭解臺澳雙

邊外交工作之進展。 

                                                 
1 有關 IOI相關會議及活動，張院長於 105年 5月率陳委員小紅出席「澳紐及太

平洋地區（APOR）會員會議暨澳紐監察協會（ANZOA）研討會」；105年 11月率

包委員宗和、陳委員小紅及江委員明蒼，參加第 11屆 IOI世界會議暨第 29屆

APOR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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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概述 

(一) 出國日期：2017年 4 月 2 日至 6日。 

(二) 訪團成員： 

張院長博雅（團長）、陳委員小紅、國際事務小組

執行秘書汪主任林玲、國際事務小組李秘書霖。 

(三) 巡察單位：駐澳大利亞代表處。 

貳、 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公署簡介 

一、 機關設置背景：1970 至 1980 年代間，澳大利亞人民

訴求行政改革呼聲不斷，加上受到鄰國紐西蘭於 1962

年通過國會監察法影響，澳大利亞遂從地方州政府開

始，陸續成立監察使辦公室；而中央聯邦政府亦在社

會精英奔走與國會支持下，歷經多年努力，於 1976

年通過「監察法」（Ombudsman Act 1976），翌（1977）

年成立聯邦監察使公署。 

二、 監察使：由總督任命，直屬總理，任期不得超過 7年，

惟得連任。現任監察使為 Michael Manthorpe 先生，

2017 年 5月就任。
2
另依「監察法」規定，應設置 1-3

名聯邦副監察使，並比照行政機關下設 1 名第一助理

監察使（First Assistant Ombudsman）及 5 名資深

助理監察使（Senior Assistant Ombudsman）。 

 

 

                                                 
2 聯邦監察使公署歷任監察使為：Jack Richardson（1977-1985）、Geoff Kolts

（1986-1987）、Dennis Pearce（1988-1991）、Alan Cameron（1991-1992）、

Philippa Smith（1993-1998）、Ron McLeod（1998-2003）、John McMillan

（2003-2010）、Alan Asher（2010-2011）及 Colin Neave（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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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聯邦監察使公署為確保澳大利亞政府機關之行政

行為確具公平性及問責性，並提升澳大利亞公共

行政之品質，以超然、獨立、客觀之立場依法執

行職務，期達回應並適應多數公眾利益之需求。

監察使之角色僅止於透過諮詢與協商解決爭端，

或在必要時，向政府高層提供正式建議報告，其

職權之行使，不得凌駕受調查機關之決定、也不

得直接對其員工下指令。 

(二) 聯邦監察使兼轄領諾福克島（Norfolk Island）

及澳大利亞首都領地監察使（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CT），調查稽核事務範圍包含國防、

郵政、外籍學生、私人健保、移民、執法等。 

(三) 聯邦監察使主要職責 

1. 陳情案件調查（Complaint investigation）：

接獲個人、團體或組織之陳情，對澳大利亞政

府官員、機關及提供公民服務之機關（如外籍

學生訓練院所、立案之私人郵政服務等）之行

政行為進行調查。自 2016年 7 月起，有關對「政

府資訊公開」之相關陳情改移交「澳大利亞資

訊委員會」（The Office of the Australian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主政。另有關「澳

大利亞稅務局」（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及「稅務董事會」（Tax Practitioners Board）

之大部分陳情案件，亦轉由稅務監察總局

（Inspector-General of Taxation）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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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動提案調查（Own-motion investigation）：

監察使針對前揭官員與單位主動提案調查。 

3. 合規稽核（Compliance auditing）：檢視查核

「澳大利亞聯邦警署」（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及「澳大利亞犯罪委員會」（Australian 

Crime Commission）之紀錄，確認執法過程符

合相關法律規定。另 2015 年「通訊法」

（Telecommunications Amendment）通過增修，

有關通訊攔截、取得及通訊資料保留等事務正

式列入聯邦監察使監督及合規稽核權責範圍。 

4. 監督移民拘留事務（Immigration detention 

oversight）：依據澳大利亞移民法（Migration 

ACT 1958）規定，移民部常務副部長須依法定

時程向聯邦監察使提交拘留報告（detention 

report）；聯邦監察使俟接獲報告後，須向移民

部長提供相關評估或建議。 

5. 聯邦公益揭發計畫（ Commonwealth Public 

Interests Disclosure Scheme ）： 即 揭 弊

（whistleblowing），鼓勵官員就公部門疑似之

不法提出檢舉。 

6. 私 人 健 保 消 費 者 資 訊 （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consumer information）：提供消費

者私人健保相關資訊與建議及完成私人健保公

司評比報告。 

四、 陳情方式：陳情案件得透過電話、書面郵寄或公署之

官方網站線上提出；另對不諳英語者，亦提供傳譯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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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作成效：聯邦監察使公署 2015-2016會計年度（前

年 7 月 1 日至本年 6 月 30 日）共獲撥澳幣 2,404.5

萬元（約新臺幣 5.6 億元）預算，期間共受理 37,753

件陳情案，較上一年增加 34％。 

六、 其他：澳大利亞除聯邦監察使亦兼首都領地監察使之

外，其他各州/北領地均設有一名監察使。聯邦監察

使與各州/領地監察使間獨立行使職權，無隸屬關

係，除涉國防、執法（澳大利亞聯邦警署）、移民等

聯邦性事務由聯邦監察使監督處理外，地方性事務則

歸各州權責。8名監察使均為 IOI會員，會籍隸屬「澳

紐及太平洋地區」。 

七、 澳大利亞各州監察使設置情形 

州/領地 說明 

西澳大利亞州監察使 

1971年設立，任期 5 年，監察使為 

Chris Field（2007 年迄今）；渠曾任 IOI

財務長，目前擔任 IOI第二副理事長。 

南澳大利亞州監察使 
1972年設立，任期不固定，滿 65 歲需卸任，

監察使為 Wayne Lines（2014 年迄今）。 

維多利亞州監察使 
1972年設立，任期 10年，不得連任，監察

使為 Deborah Glass 女士（2014 年迄今）。 

昆士蘭州監察使 

1974年設立，任期 3 年，得連任，最長不超

過 10年，監察使為 Phil Clarke（2010年

12月迄今）。 

新南威爾斯州監察使 
1974年設立，任期 5 年，得連任，代理監察

使為 John McMillan。 

北領地監察使 
1978年設立，任期不超過 7 年，得連任，監

察使為 Peter Shoyer（2012 年 11月迄今）。 

塔斯馬尼亞州監察使 
1979年設立，任期不超過 5 年，得連任，監

察使為 Richard Connock（2014 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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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公署 40週年慶暨論壇 

一、 會議背景 

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公署為慶祝成立 40 週年，

以舉行論壇之方式，邀集各國監察使、相關組織及澳

大利亞重要政府或學界人士，藉由多元與廣泛之交

流，共同探討如何在當代政府行政部門間，讓監察使

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聯邦監察使公署在政府、產業及社會公眾間，歷

來積極扮演溝通聯繫角色，支撐該公署運作，主要係

四大支柱： 

(一) 承諾（Assurance）：提供專業且公正的陳情處理

及調查服務。 

(二) 廉能（Integrity）：積極提升聯邦監察使公署廉能

領導角色，體現於： 

1. 評估有關政府單位之職權行使，其與立法者之

決策性或非決策性權力間，是否維持一致性； 

2. 確保聯邦政府公益揭發計畫之落實； 

3. 對於移民及私人醫療保險議題，積極推動並協

助監察使做出更彈性與快速之回應。 

(三) 影響力（Influence）：發揮更全面之影響力，主要

從兩方面著手： 

1. 促進合作：強化澳大利亞政府、澳大利亞聯邦

監察使公署監督之產業部門以及社群與國際合

作夥伴等單位的信賴關係； 

2. 積極並持續追蹤調查案件：對於民眾陳情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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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項自動調查案件，保持主動積極調查與追

蹤，從中發現問題之所在，進而向政府提出建

議，帶來創造改變之力量。 

(四) 策進（Improvement）：持續鼓勵公共行政制度化改

革。 

二、 會議紀要 

(一) 日期：2017 年 4月 5 日。 

(二) 地點：舊國會大廈（Old Parliament House） 

(三) 主題：以「承諾．廉能．影響力．策進」為主軸，

制定 4主題： 

1. 澳大利亞國會及產業監察使發展 

2. 監察使．廉能與執法監督 

3. 監察使．國際的觀點 

4. 澳大利亞監察使—回顧與展望 

(四) 講者 

1.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Y）全球政府與公共事業

中心主任 Andrew Metcalfe 

2. 澳紐監察協會（ANZOA）主席 Judi Jones 

3. 澳大利亞聯邦警察署署長 Andrew Colvin 

4. 納米比亞監察使暨 IOI前理事長 John Walters 

5. 紐西蘭首席監察使 Peter Boshier 

6.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監察使 Deborah Glass 

7. 澳大利亞前聯邦最高法院法官 Michael Kirby 

(五) 與會人員：澳大利亞聯邦暨各州之歷任監察使、相

關政府部會人員、澳紐產業監察使、香港副申訴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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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東加監察使、萬那杜監察使、薩摩亞監察使、

中華民國監察院等，共計約 70人出席。 

 

 

 

 

 

 

 

 

 

三、 會議重點摘要 

(一) 聯邦監察使公署代理監察使 Richard Glenn：1970

至 1980 年代，澳大利亞國內進行行政法改革，聯

邦監察使公署即在此背景下設立，旨在提供人民更

多元的陳情管道，藉以監督政府施政、提升行政效

能。自 Jack Richardson 教授擔任第一位聯邦監察

使以來，聯邦監察使公署 40 年來秉持「獨立、廉

能、可及、專業」之成立宗旨，即使面臨許多不同

的挑戰及大環境改變，仍持續為人民及政府在提升

公共行政公平性、問責性與廉能善治等方面努力，

成為政府不可或缺的部門成員之一。站在邁向第

50 年的起點，聯邦監察使公署持續為迎接新的挑

戰做足準備，這也是身為當代監察使的重要使命。 

本院張院長及陳委員於會場中，與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監察使

Deborah Glass 女士（右 1）、澳大利亞政府法律顧問 Ernst 

Willheim（左 2）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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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澳大利亞福林德斯大學社會科學院 Adam Graycar

教授：以「監察使於廉政架構中之實踐」（How the 

Ombudsman fits into an integrity framework）

為題，具體分析監察使與當代廉能政治間如何取得

平衡。Graycar 教授認為，監察使扮演政府與人民

間的溝通角色，其任務極具挑戰，且伴隨著議題日

益多元與複雜化，加以所能掌握的資源有限，因此

如何取得監察工作效益的最佳化，為當前亟需重視

之課題。Graycar教授進一步指出，監察使主要職

權雖非在廉政工作，但加強監察職權與反貪腐、廉

能等議題之連結，將有助於監察使更快速認識到問

題的核心、以協助民眾解決問題、發揮實質影響

力，進而改善政府施政。 

(三) 納米比亞監察使暨 IOI 前理事長 John Walters：

分享納米比亞監察使職權及實務運作經驗。W 監察

使表示，由於納米比亞幅員廣闊、民族及當地方言

組成多元，因此如何加強不同語言及文化間人民之

聯繫，是渠首要克服之工作。他也強調，監察使必

須具備耐心、勇氣、智慧、專業及溝通協調等特質。
3
儘管這是一項吃力且充滿挑戰的工作，但身為世

界公民的一份子，監察職權之行使也應遵循聯合國

                                                 
3 「人民期望監察使：對工作充滿耐心；擁有如阿基里斯的勇氣、尤利西斯的智

慧、海克力斯的力量；有藍鯨的聽覺、老鷹的銳眼、大象的記憶；像一位技術

高超的賽車手、如千里眼能看那麼遠；言行具有說服力，並且擅於溝通協調。」

（People unreasonably expect the Ombudsman to have: the patience of job; 

the courage of Achilles; the wisdom of Ulysses; the strength of Hercules; 

the ear of a blue whale; the eyesight of an eagle; the memory of an 

elephant; the skills of a racing driver; the prophetic foresight of a 

clairvoyant; the persuasiveness to convince a crocodile to admit it is 

a lizard, and the ability to sweet talk a white sh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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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人權公約，為保障普世人權價值，做出最大的

貢獻及努力。 

(四) 紐西蘭首席監察使 Peter Boshier 法官：作為南半

球第一個設置監察使辦公室的代表
4
，B 監察使認

為，經常對民主價值及制度進行反思，有助於監察

工作之推展。也在這樣的基礎上，他分享了渠對於

「資訊公開（freedom of information）」、「揭弊

者保護（whistleblower protection）」以及「囚

犯/精神病患人權保障」之工作概況與成果。同時，

他也強調，紐西蘭相當重視國際與區域監察合作

（特別是與澳大利亞及太平洋監察使聯盟國家），

唯有透過持續交流互動，方能提升各國政府以及區

域間的廉能政治。 

(五)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監察使 Deborah Glass 女士：

「向社會大眾揭露不公義，是監察使的職責所

在」、「國家權力的集中，長期以來都是靠攏在政府

這邊的；因此，人民的權益更應受到保障，以防止

並對抗政府濫權」。Glass 監察使分別引述維州前

監察使 Norman Geschke 及紐西蘭前總檢察長 Hon. 

J. R. Hanan 對於監察使及國家權力的看法，與在

場嘉賓分享維多利亞州監察使公署工作概況及成

果。她認為，人民陳情肇因於政府與人民間存在著

                                                 
4 西方國家監察制度起源於 1809 年北歐瑞典。1950 年代中期，福利國家概念興

起，丹麥率先於 1955 年借鏡瑞典經驗，設置「國會監察使」（Parliamentary 

Ombudsman），並陸續為其他北歐、西歐國家所仿效，是為丹麥模式。國會監察

使制度後於 1960 年代開始向歐洲以外地區傳布；紐西蘭於 1962 年通過「國會

監察法」（Parliamentary Commissioner Act），成為歐洲地區以外第一個設立

監察使辦公室的國家。 



12 

 

許多的不平等；面對政府，人民處相對弱勢，而監

察使的使命，便是站在人民的立場，深入議題並指

出國家施政不足之處、要求公部門有所回應及改

善，從而達到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 

四、 與場內貴賓互動情形 

 

 

 

 

 

 

 

 

 

(一) 在歡迎晚宴會上，代表團再次與 IOI 前理事長暨納

米比亞監察使 John Walters 伉儷相見。渠伉儷於

105 年 5月應本院邀請訪臺，對我國監察制度、政

治發展乃至歷史文化，留下深刻印象。張院長此行

特備臺灣名勝地景造型相框（內有 W 監察使伉儷訪

臺紀念照）相贈，渠夫婦倍感欣喜之餘，亦以納國

特色紀念品回贈代表團，充分展現雙方友好情誼。 

 

 

 

在常代表以立陪同下，代表團於歡迎晚會中與納米比亞監察使

John Walters伉儷（左 2、右 4）及前聯邦監察使 Philippa Smith

（中）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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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代表團此次應邀出席聯邦監察使公署成立 40 週年

慶，張院長特於會後致贈本院院景銅盤予聯邦監察

使公署代理監察使 Richard Glenn 先生，表達誠摯

祝賀之意，也令 Glenn代理監察使感到相當驚喜。

雙方寒暄熱絡，並期許未來持續保持更多互動交流

與合作。 

 

 

 

 

 

 

 

 

張院長特贈臺灣名勝地景造型相框予 Walters監察使伉儷，渠

夫婦感到相當欣喜。 

張院長致贈本院院景銅盤予聯邦監察使公署代理監察使

Richard Glenn 先生，表達誠摯祝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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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本次活動中，多名前聯邦監察使，如 Philippa 

Smith、Ron McLeod、John McMillan 及 Colin 

Neave；諾福克島前行政官（Administrator of 

Norfolk Island）Alan Kerr先生；澳大利亞聯邦

政府高等教育品質標準署（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Standards Agency, TEQSA）國際參與組

組長 Karen Treloar 女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法學

院訪問研究員暨澳大利亞政府法律顧問 Ernst 

Willheim 先生等均應邀出席，代表團也善用機會

結識更多資深澳大利亞監察使及政府官員，雙方共

同就監察及公共行政等經驗進行交流、互動熱絡。 

(四) 會議期間，代表團也利用機會，與多名澳紐地區重

要監察領袖再次碰面，包含新南威爾斯代理監察使

John MacMillan 教授、紐西蘭首席監察使 Peter 

Boshier 法官及香港申訴專員公署蘇副申訴專員

錦成等。與渠等會面時，本院也準備監察院郵摺紀

念品，有助加深渠等對我印象，並強化本院出席國

際監察會議之能量。 

(五) 聯邦監察使公署資深員工 Michael Woodhead 先生

及 Carolyn Langley 女士，再度與代表團於會議中

相遇，並主動向張院長及陳委員致歡迎之意。 

 

 

 

 
與 Woodhead 先生（左 1）合影。 訪團與Langley女士再度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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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期間交流剪影 

資深助理監察使 Paul Pfitzner先生熱情接

待訪團。 

與 Deborah Glass監察使相談甚歡。 與前聯邦監察使 Colin Neave 合影留念。 

與香港副申訴專員蘇錦成先生合影留念。 致贈紀念郵摺予前聯邦監察使 Ron McLeod。 

與新南威爾斯州監察使 John McMillan合影。 與紐西蘭首席監察使 Peter Boshier 合影。 

與諾福克島前行政官 Alan Kerr先生（左 1）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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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巡察駐澳大利亞代表處 

 

 

 

 

 

 

 

一、 巡察日期：2017年 4 月 6 日 

二、 巡察紀要 

(一) 駐處地位：雙方於 1992 年分別在臺北及坎培拉互

設代表處；我政府並先後於雪梨、墨爾本及布里斯

本設置「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雙方各項交流及

合作快速開展。我駐澳機構及員眷所享特權及豁免

均受澳大利亞國會立法（Overseas Mission Law）

並經律政部頒行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為名之

法令保障。澳大利亞外交暨貿易部亦訂定細則落實

我駐處地位，提升我駐澳各處與澳大利亞政府間之

互動合作。 

(二) 人員編制：代表 1 人、副代表 1人、組長 4 人、副

組長 1 人、秘書 9 人，共計 16 人。其中外交部 8

人、經濟部 3人、教育部 2 人、科技部 2 人及法務

部調查局派駐 1人。另有當地乙類雇員 7 人，共計

23 名成員。 

張院長及陳委員與常代表以立暨駐處同仁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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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代表處業務概況： 

 

 

 

 

 

 

 

 

1. 政務推動—聯繫頻仍 

（1） 政府官員互訪。我方曾有多位重要官員如

監察院院長、總統府資政、經濟部部長、

科技部部長、僑務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署長等各級首長陸續訪澳，並

拜會澳方相關部會首長，顯示雙方政府均

積極推動重要官員互訪。 

（2） 國會議員互訪。澳大利亞屬聯邦主義之議

會內閣制，因此維持與各議員的友善往

來，係外交工作相當重要之一環。我每年

亦進行兩梯次澳國會議員邀訪計畫，澳大

利亞重量級聯邦參、眾議員於 2015-2016

年間應邀訪臺者計有 15位。現澳大利亞國

會「友臺小組」之正、副主席係分別由兩

黨眾院副黨鞭出任，有利我推動國會交流。 

代表團巡察駐澳大利亞代表處，由常代表以立進行業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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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方支持我參與國際組織。澳大利亞政府

奉行「一中政策」，惟同時也追求民主自由

等普世人權價值，因此在許多國際組織或

場合上，採取公開支持臺灣之立場。如支

持我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WHA）、「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等，本

年並邀請我出席「國際間鑽石原石進出口

認證標準諮商機制」（KP）年會。 

（4） 智庫學界互動。澳京學界及智庫與澳大利

亞聯邦政府關係密切，我爰持續推動與澳

大利亞學界及智庫建立交流互動機制。

2016年在臺北輪流主辦「臺澳戰略安全對

話」。澳大利亞國防部智庫「澳大利亞戰略

政策研究所」2016 年 7 月應邀訪臺；澳外

交部外圍機構「澳大利亞國際事務協會」

亦將於本年組團訪臺；我亦業與澳大利亞

國家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談妥「新南向政

策」外交人員培訓計畫。 

2. 經貿關係—緊密良好 

（1） 經貿與投資關係緊密。我國為澳大利亞第

9 大出口市場，第 13 大貿易夥伴。

2015-2016年會計年度（截至 2016年 7月）

臺澳雙邊貿易額 110 億澳元，澳方享有 17

億澳元貿易順差。澳大利亞長久以來為我

農工原料重要供應來源，我主要進口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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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原料及農畜產品；澳大利亞則主要自我

國進口電腦零件、煉製石油、電訊設備及

零件等。2016 年澳大利亞麥格理集團

（Macquarie Group）宣布在臺投資 250

億澳元，以開發風力發電等綠能產業。另

我聯強國際集團前亦投資 4,500萬澳元，

於雪梨開設全自動化資訊科技產品物流運

籌中心，自 2014年 8 月落成啟用後，本年

續增資 1,500萬澳元。 

（2） 雙邊政府與民間諮商已架構化。我國與澳

大利亞每年輪流主辦次長級「雙邊經濟諮

商 會 議 」（ Bilateral Economic 

Consultations, BEC）、「臺澳能礦諮商會

議」（JEMTIC）及「臺澳農業合作會議」

（AWG）。另雙方民間「澳臺工商委員會」

（ATBC）及「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

會 」， 每 年 舉 辦 聯 席 年 會 （ Joint 

Conference of ATBC and ROC-ABC），與會

者均係兩國重要企業家，旨在共同促進雙

邊經貿交流。 

3. 文教、科研、警政領域—合作密切 

我國為澳大利亞第 15 大觀光客來源國，2016

年我國赴澳約達 14 萬餘人，另該年度在澳註冊

之臺灣學生人數為 13,540 人，較 2015 年成長

24%；為各國留澳學生國家第 6位。另每年我在

澳度假打工者約 25,000 人，僅次於英國，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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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有相當比率留澳學習語文、攻讀學位或

學習技職。除此之外，2016 年 12 月生效之臺

澳「開放天空協定」（Open Skies Agreement），

澳方取消各州班機座位與航線限制，大幅提升

雙邊飛航需求與互動。臺澳也陸續簽署多項重

要合作協議，涵蓋經貿、高科技、農業、教育、

衛生、文化及觀光等領域，奠定雙方進一步拓

展實質合作關係之深厚基礎。 

（1） 文教合作：澳大利亞政府自 2013年由外長

Julie Bishop 親自宣布推出「新可倫坡計

畫（New Colombo Plan, NCP）以整合政府、

大學、業界三方資源，補助澳大利亞大學

生赴亞太區域留學及進行實習，以加強及

提升澳大利亞青年對於亞太區域的知識與

理解。我國自 2014 年受邀為本計畫 32 個

合作接待國家之一，經雙邊相關單位積極

推動，並鼓勵國內大學校院爭取合作辦

理，2015 年至 2017 年共有 310 名澳大利

亞大學生獲本項獎助赴臺研習，成果卓著。 

（2） 科研合作：目前臺澳雙方重點推動科技合

作領域包括太空、能源、資安、人類學及

生技醫藥等，並已簽有多項相關合作協議

或瞭解備忘錄。此外，近年亦有多起學術

訪團交流並辦理多項雙邊策略研討會。澳

大利亞政府自 2015 年 10月起推動之「國

家創新科學議程（National Innovation 

Science Agenda, NISA）」，將我國列入全



21 

 

球 17 個優先合作夥伴，可望有效提升雙方

創新科研交流合作。 

（3） 警政合作：我與澳大利亞政府尚未簽署司

法互助協議，爰現階段雙方乃依各自國內

法及互惠原則提出司法互助請求。我業與

澳大利亞聯邦及州執法及警察機關建立合

作管道，共同打擊跨國犯罪。除執法合作

外，我亦提供澳大利亞執法機關多項訓練

交流，包含「區域安全及跨國犯罪國際研

討會」、「跨國犯罪研習」、「數位鑑識實務

之新觀念及作法研討會」，以及「重大犯罪

管理研習班」（MOSC）等。 

4. 提供國人尤以度假打工青年領事及急難救助服

務：臺澳自 2004年簽訂度假打工協定以來，澳

大利亞已成為我青年主要度假打工目的國。由

於澳大利亞幅員廣大且部分地區偏遠，交通旅

遊安全考量尤須謹慎面對。經代表處暨各辦事

處持續宣導並善用社群網站等媒體工具（如度

假打工臉書專頁）、舉辦宣導會及查訪餐敘等。

經實際接觸瞭解，青年在澳發生交通意外及未

購買足額保險之情形，確有逐年下降之趨勢。 

5. 未來展望—持續深化雙邊各領域實質合作；以

「同理心」辦理我旅外國人之領事服務。 

（1） 持續推動雙方官員互訪，並洽請澳大利亞

支持我參與國際組織。配合政府新南向政

策，加強與智庫關係，以推動雙邊政經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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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政學界對話。促請澳方與我洽簽經濟

合作協議（ECA）並支持我融入亞太地區經

貿整合機制「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及分享「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後續發展。積極媒合臺灣與澳大利亞盟

校，協助「新可倫坡計畫」大專學生順利

赴臺。 

（2） 加強臺澳雙邊重要科技人士互訪，在既有

合作架構下，透過人員交流及學術研討會

等，實質深化科研合作內容，以鏈結我國

創新產業計畫與澳大利亞政府九大科研優

先領域（食品、土壤與水、交通運輸、資

訊安全、能源、天然資源、先進製造業、

環境變遷及健康），持續推動雙方在科技創

新、產業合作及科研成果商業化等面向之

合作。 

（3） 以「人溺己溺」同理心協助國人在首都特

區及西澳地區之急難救助事件，並洽請西

澳志工小組協助代表處即時應處西澳地區

之相關救助事宜。另藉由不定期行動領務

之籌辦，利用面晤等方式瞭解轄區國人生

活與工作常態，以及我度假打工青年較常

遭遇之困難，適時調整改善政府之急難救

助方式，期更即時且機動地提供國人必要

之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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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院長及委員提示意見 

1. 有關在澳打工青年之人數及其動向，如能有更

健全之相關入出境資訊數據，可更有效掌握海

外國人動向，提高人身安全保障。 

2. 相較於其他非英語系西方國家（如：德國使用

德語）而言，語言隔閡度在澳大利亞是相對低

的，這也成為臺灣與澳方國際合作之優勢。因

此，如何善用政府間已建立之資源及管道，務

實評估臺灣國際合作現況與能量，並在澳大利

亞政府當前所推動之九大科研優先領域中，尋

求臺澳相關產學計畫連結，開創有利雙邊互惠

之合作項目，不失為值得推展與耕耘之外交工

作。 

3. 針對給予外國學生赴臺之獎學金計畫（Study in 

Taiwan），相關計畫之內容或網頁連結，宜一併

納入臺灣現有提供跨國學位之大學（系所）清

冊，以提升外國獎學金申請之效益。 

4. 澳方如有提供臺灣學者專家短期研習之機會，

相關訊息宜廣泛向國人宣傳，俾增加臺灣產學

界對澳大利亞高等教育之更多認識與連結。 

5. 當前國際局勢變化（例：美國退出跨太平洋戰

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政

策等）及美中、澳中、臺美、臺日等雙邊國家

關係之消長，恐將為臺澳關係帶來衝擊，進而

影響雙方自由貿易協定（FTA）/經濟合作協議

（ECA）簽署之期程。務必隨時掌握並瞭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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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之變化，及早制定相應之道，以確保我外

交關係與人民福祉。 

 

 

 

 

 

 

 

 

 

 

 

 

 

 

 

 

 

 

 

 

巡察駐處暨與聯邦代理監察使午宴交流剪影 

駐澳代表處設宴邀請本院訪團及聯邦代理

監察使 Richard Glenn、資深助理監察使

Louise MacLeod，共進午餐交流。 

張院長、陳委員、常代表伉儷與外賓於午宴

後合影留念。 

駐澳代表處同仁向張院長簡介辦公室環境。 張院長與常代表於辦公室合影。 

張院長、陳委員及常代表合影留念。 致贈水墨荷葉紀念花瓶予常代表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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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會晤僑界暨度假打工青年 

一、 與當地僑領晤敘 

在駐處安排及邀請下，代表團與澳京耆老巫黃碧

霞女士及坎培拉台灣同鄉會林會長占峰、李副會長菁

及吳秘書長克倫等交流餐敘。餐會席間，除對於當地

僑胞動態有更深入之瞭解，張院長亦表示，各界僑胞

係國人在澳最堅實之後盾，並感謝渠等長期對政府、

駐處的支持與協助。 

 

 

 

 

 

 

 

 

二、 僑商查訪暨與度假打工青年餐敘 

自 2004 年臺澳簽訂度假打工協定以來，澳大利

亞成為我國青年主要度假打工目的國，不少青年子弟

國人也在度假打工結束後，選擇繼續留澳創業打拼。

在常代表陪同下，張院長暨陳委員特前往由嘉義青年

僑商（約 20 多歲）楊善淳、楊淑雅兄妹所經營之鐵

板燒餐廳，並與在澳 4名度假打工青年共同餐敘。透

過本次查訪，代表團更進一步瞭解年輕國人在澳經商

訪團與坎培拉僑領餐敘，瞭解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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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及度假打工之實務樣貌。 

 

 

 

 

 

 

 

 

 

陸、 結論及建議 

本院此行應主辦單位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公署

之邀，組團前往澳大利亞坎培拉參加該公署成立 40

週年慶暨論壇，旨在增進本院與澳紐地區各監察使暨

監察組織之友好情誼，並加強區域合作關係及實質交

流，進而提升我國之國際能見度與參與空間。代表團

亦順道巡察我駐澳大利亞代表處，除實地聽取並瞭解

駐外單位業務推展情形外，亦與澳京僑領及度假打工

青年晤敘，茲將此行所得意見及收穫臚列如下： 

一、 善盡 IOI 會員義務，積極維繫與 APOR 重要監察人士

之友好關係 

監察院於 1994 年 8 月以「中華民國監察院」名

義加入並成為 IOI 正式會員，會籍隸屬澳紐及太平洋

地區（APOR），20 餘年來均善盡會員職責及義務，並

代表團前往青年僑商經營之餐廳查訪，進一步瞭解年輕國人在

澳經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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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出席監察或人權相關國際會議，以鞏固並深化推

展我監察外交工作。 

本院珍視每一次開啟國際交流大門機會，鑒於

IOI 每 4年舉行一次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APOR 每 2 年始召開一次區域會員會議（Regional 

Meeting），復考量本年無相關 IOI 國際會議，為賡續

維持與澳紐太地區監察人士之情誼，爰積極參與本次

會議，以實際行動強化國際參與。 

二、 深化與澳紐太地區監察人士之互動，有助國際監察合

作與交流 

澳紐及太平洋地區為 IOI 轄下 6個地理區之一，

也是監察院會籍所在。該區域目前有 18 個會員，成

員以紐西蘭、澳大利亞之監察機構（含聯邦政府、6

州及北領地監察使公署、澳大利亞稅務監察總局，合

計有 9個）為主，另有中華民國、香港、庫克群島、

巴布亞紐幾內亞、薩摩亞、索羅門群島、萬那杜、東

加等國之監察機構。 

APOR之運作主要由澳大利亞及紐西蘭主導，澳紐

兩國監察使亦多次在 IOI 執委會擔任要角，例如在歷

任 IOI 理 事 長 中 ， 紐 西 蘭 首 席 監 察 使 John 

Robertson、Sir Brian Elwood 及 Beverley Wakem

女士，皆曾獲選為 IOI理事長。現任西澳大利亞監察

使 Chris Field 曾任 IOI 財務長，目前擔任 IOI第二

副理事長，澳紐地區監察使之重要性，可見一斑。 

本次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公署 40 週年慶之活

動，在主辦單位誠邀下，本院再次出席澳紐太區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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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會議，舊雨新知約共計 70 人到場慶賀，並在多場

重要演說的知識饗宴中，成功拓展與該地區監察人士

之交往。 

三、 前 IOI 理事長於演講會上公開讚揚本院，提升我國之

國際能見度 

前 IOI 理事長暨納米比亞監察使 John Walters

（下稱 W監察使）伉儷於 105年 5月應本院邀請訪臺，

對臺灣政情及監察制度留下良好深刻印象。105年 11

月，張院長率團出席 IOI 於泰國曼谷舉行之世界會

議，與 W 監察使互動熱絡。2 次的訪問交流，奠定雙

方友好深厚情誼。 

此次會議，W 監察使擔任演講嘉賓，並以「監察

使之國際實踐—以納米比亞經驗為例」（ The 

International Ombudsman experience–Namibia）

為題，分享納國監察經驗與工作概況。W 監察使在介

紹至國際交流乙節時，特向在場嘉賓展示渠訪臺時於

本院演講之照片，並公開讚揚我國監察制度，足見對

本院之重視，也有效提升我國之國際能見度。 

 

 

 

 

 

 

 W監察使與現場聽眾分享渠於本院演講之經驗，足見對本院之

肯定與重視，亦有效提升我國之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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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張院長博雅親赴國際會議，有助我國外交工作推展，

鞏固深化邦誼，增益國人福祉 

我國國際地位特殊，與許多國家無正式邦交，外

交工作之維持實屬不易。澳大利亞採行議會內閣制，

閣員多由國會議員兼任，政情瞬息萬變。因此，維持

與議員及部會成員平日之友好互動，係我推動臺澳外

交工作中相當重要之一環。 

臺澳雖無正式邦交，惟我在澳設有 4 駐外館處，

而長期以來雙邊在經貿、投資、農業、教育、科技及

打擊國際犯罪等層面緊密合作。此外，雙方均追求民

主、自由等普世人權價值，澳大利亞曾多次在國際場

合中，公開支持臺灣。另包括度假打工、新可倫坡計

畫、國家創新科學議程等，澳亦將我國列為優先合作

對象；2016年 12月臺澳簽署生效「開放天空協定」，

可看出臺澳之合作關係，係多元且實質，更象徵我外

交耕耘有成。 

基於國家一體與加乘外交效益，張院長親赴澳紐

地區國際會議，除彰顯本院對國際事務推動之重視

外，更提升我國出訪本區域之政府官員層級，有助我

國在澳相關領域之外交事務推動、加強對話，強化雙

邊互信，增益國人福祉。 

五、 巡察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持續瞭解臺澳外交工作概

況，落實監察職權並充分發揮出訪多元效益 

為落實監察職權，並發揮本次監察交流之多元效

益，代表團善用本次出訪機會，於 4 月 6 日前往駐澳

大利亞代表處巡察。此行係張院長第二次巡察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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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由常代表以立就臺澳最新外交工作推展概況，向

張院長暨陳委員進行業務簡報。 

張院長及陳委員於聽取常代表之業務簡報後，配

合雙邊政情及國際情勢，提出多項建議與意見。此

外，對於在海外為國人付出的外交部同仁，亦給予高

度肯定。特別是在臺澳雙邊沒有正式邦交的情況下，

歷任大使及同仁為增進臺灣人民福祉，戮力從公，實

屬不易。 

會後張院長致贈監察院之院景銅盤予代表處，並

敦勉外館同仁繼續深耕臺澳雙邊關係，共同為打造善

治廉能的政府施政而努力。 

 

 

 

 

 

 

 

 

六、 與僑胞暨度假打工青年晤敘，瞭解當地政經僑情 

澳大利亞首都坎培拉素有「花園都市」之美稱，

是澳國的政治、行政暨文教中心，我國在澳京之僑民

人數雖不多，卻能充分融入當地社會，並在各領域有

傑出之成就。如巫黃碧霞女士，早期經商，後定居於

張院長致贈監察院院景銅盤予代表處，也敦勉外館同仁繼續深

耕臺澳雙邊關係，為提升國人福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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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培拉，為人熱心誠懇，十分受到當地僑胞敬重，更

是代表處辛勤耕耘外交之餘，提供海外當地國人相關

協助的安定力量。 

另，澳大利亞係我國青年主要度假打工之目的

國，僅次於英國，居第二位。在這些青年中，亦不乏

為當地環境及條件所吸引之國人，選擇繼續留下並勇

闖事業。代表團在代表處安排下，前往曾有度假打工

經驗的青年僑商楊善淳、楊淑雅兄妹經營之鐵板燒餐

廳，並與 4名度假打工青年共同餐敘。 

藉由近距離與青年子弟互動，代表團也瞭解到，

這些年輕國人赴澳初衷，主要係因對中、西式餐飲烹

飪、美髮造型、餐飲管理等專業深感興趣，爰赴澳汲

取並累積相關經驗；其中也有人在度假打工簽證期滿

後，轉申請學生簽證，繼續攻讀相關專業學位。 

常代表以立也補充，觀察數據分析統計，臺灣每

年赴澳約有 12,000 名學生，其中有超過半數以上選

擇短期進修語言或進修技職學位，真正攻讀碩博士學

位者有逐年下降之趨勢。這也意味著，臺灣學生選擇

獲取國外學位，不再純然是學術取向，而係朝技能導

向移動，以期畢業後能快速接軌職場。 

代表團透過本次晤敘，也更進一步瞭解當地政經

情況及僑胞在澳生活之實際樣貌。張院長並於餐會後

贈送本院院景郵摺、書籤等紀念品，以表嘉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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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澳方提供入出境通關禮遇，圓滿達成任務 

本院出席國際會議，經驗豐富，惟仍兢兢業業籌

備每項出訪計畫。本次赴澳參加會議，幸賴駐澳大利

亞代表處、駐布里斯本辦事處、駐雪梨辦事處等平日

耕耘經營，維繫與澳政府相關單位之友好互動，行程

圓滿順利。 

在外館協助下，代表團入出境澳大利亞，亦獲澳

方之通關禮遇，足見臺澳關係互動良好及澳政府對我

國高階政府官員之重視。 

八、 感謝外交部駐澳單位，協助完成本次會議相關事宜 

本院此次出訪，特別感謝我國駐澳大利亞代表處

常代表以立暨同仁，安排代表團當地行程、轉機、與

當地重要僑領及度假打工青年會晤；代表處亦充分向

張院長及陳委員簡報該駐處業務推動概況。 

本院亦向駐布里斯本辦事處賴處長維中暨同

仁、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王處長雪虹暨同仁，

代表團與度假打工青年晤敘，張院長並於餐會後贈送本院

院景郵摺、書籤等紀念品，以表嘉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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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致謝忱：感謝協助代表團在澳之轉機及禮遇通關等

事宜。 

 

 

 

 

 

 

 

 

 

 

 

 

 

 

 

 

 

柒、 處理意見 

本報告肆、巡察駐澳大利亞代表處之「二、（四）

院長及委員提示意見 1~5」，函請外交部參考。 

 

代表團感謝駐布里斯本辦事處賴處長維中暨同仁，協助赴澳各

項轉機相關事宜。 

代表團感謝駐雪梨辦事處王處長雪虹暨同仁，協助自澳返臺各

項轉機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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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公署40週年慶論壇議程 
2017年4月5日，8:30-16:00，澳大利亞舊國會大廈 

Conference–Old Parliament House–5 April 2017 

時間 主題 講者 

8.30 報到 Registration and welcome refreshments 

9.00 會議開始 Conference start 

9.05 澳大利亞原住民歡迎儀式 Welcome to Country 

9.10 致歡迎詞  Conference opening 

9.25- 

10.00 

聯邦監察使公署 40 週年慶 

40 years of the Commonwealth 

Ombudsman 

Richard Glenn 

聯邦監察使公署
代理監察使 

10.00 茶敘 Morning tea 

專題討論一   監察使與當代公共行政 

The Ombudsman and contempora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10.30

- 

11.00 

澳大利亞監察制度沿革 

Evolution of the Ombudsman in 

Australia 

Andrew Metcalfe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全球政
府與公共事業中心主任 

11.00 

- 

11.30 

國會監察使與產業監察使可從
彼此身上學習到什麼 

Industry-based Ombudsmen in 

Australia – what Parliamentary 

and industry-based Ombudsmen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Judi Jones 

澳大利亞通訊傳播
產業監察使 

專題討論二   監察使與公部門廉政 

The Ombudsman and public sector integrity 

11.30

- 

12.00 

監察使於廉政架構中之實踐 

How the Ombudsman fits into an 

integrity framework 

Prof. Adam Graycar 

澳大利亞福林德斯
大學社會科學院 

12.00 

監察使與執法監督 

The Ombudsman and law  

enforcement oversight 

Andrew Colvin 

聯邦警察署署長 

12.30 午餐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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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三   監察使．國際的觀點 

The International Ombudsman（some perspectives） 

13.15

- 

13.45 

監察使國際實踐— 

以納米比亞經驗為例 

The International Ombudsman 

experience – Namibia 

John Walters 

納米比亞監察使 

13.45

- 

14.15 

監察使國際實踐— 

以紐西蘭經驗為例 

The International Ombudsman 

experience – New Zealand 

Judge Peter Boshier 

紐西蘭首席監察使 

14.15 茶敘 Afternoon tea 

專題討論四   監察使．未來展望 

What next for the Ombudsman? 

14.45

- 

15.15 

維多利亞州監察使公署． 

回顧與展望 

Where I came from: where I’m 

going in Victoria – a state 

perspective 

Deborah Glass 

維多利亞州監察使 

15.15

- 

15.50 

Final keynote speaker 

Michael Kirby 

澳大利亞前聯邦最
高法院法官 

15:50

- 

16:00 

致謝 

Thanks to speakers and delegates 

Richard Glenn 

聯邦監察使公署
代理監察使 

16:00 閉幕 Conference close  

 


